	申请人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申请日期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失分项目
	

	失分原因
	

	更正情况
	

	信用承诺
	本人承诺所填写内容和提交相关资料真实有效，否则本人承担由此产生一切后果。

承诺人：

	备注
	
	
	


信用修复申请书
[bookmark: _GoBack]
注：1.本表由纳税人填写，报税务机关予以审查核实，主管税务机关自受理纳税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向纳税人反馈信用修复结果；
2.本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纳税人、税务机关留存；

